车辆里程考核与奖金发放规则（需求说明）

1. 里程考核核心规则
1.1 累计达标制
奖金发放采用“考核周期内累计总里程达标”的判定方式。只要业务员在规定的考核周期内，累计完成的总里程达到“周期总里程目标”，即可获得该周期内包含的全部月度奖金，不考核单个月份的里程分布，且不限制达成所需的具体月份数（可提前完成）。
--示例：
假设每月里程目标为 200km，12个月为一个考核周期，则周期总目标为 2400km。
1月累计 600km
2月累计 100km
3月累计 500km
4月累计 500km
5月累计 700km
判定结果：截至5月底，累计总里程已达 2400km（600+100+500+500+700），提前完成12个月的考核总目标。发放该周期内全部12个月的奖金。
1.2 超额里程结转
若业务员在当前考核周期内完成的累计总里程超出周期总目标，超出部分可结转至下一考核周期，计入下一周期的起始里程。
1.3 未达标里程锁定
上一考核周期内未达标（即周期总里程未达标）的月份里程数据，自下一考核周期开始时自动锁定。锁定后的里程数据将不允许补录或计入新的考核周期。
1.4 考核期初日期
系统内里程考核的期初日期统一设置为当月1日。

---

2. 不满月处理规则（提车/起租不满整月）

若车辆提车日期或业务员开始运营日期非当月1日，则该考核周期按实际运营天数进行目标折算与奖金结算。

2.1目标折算
计算公式：月度考核目标 = 单天应达标里程 × 当月实际运营天数
2.2达标判定与奖金结算
    达标条件：业务员在当月实际运营天数内，完成的累计里程需大于等于折算后的月度考核目标
    奖金结算：达标后，按当月折算后的考核目标占整月考核目标的比例发放奖金

--示例：
假设每月里程考核目标为 300km，单天应达标里程为 10km（300km ÷ 30天）。
场景：业务员于当月16号开始运营，当月实际运营天数为 15天。

目标折算：月度考核目标 = 10km × 15天 = 150km
场景A（不达标）：完成里程 140km < 150km → 考核不达标，无奖金
场景B（达标）：完成里程 160km > 150km → 考核达标

奖金结算：按折算目标占整月目标的比例发放，即 150km ÷ 300km，发放 15/30 的月奖金。

---

3. 多人共用车辆奖金发放规则
3.1 核心原则
多人共享，互不冲突：同一自然月内，若同一车辆由多名业务员相继运营，只要各自满足考核条件，均可获得奖金，彼此独立核算，不冲突。
奖金池总额控制：单车设有固定的总奖金池，金额为12个月的月奖金。奖金发放遵循“先到先得，发完即止”的原则，累计发放满12个月后，该车不再产生任何奖金。
3.2 发放规则
考核周期与奖金对应：业务员完成“N 个月的里程考核目标”，即可获得N个月的奖金。
不满月折算规则：若业务员未完成整月目标，则按“实际完成里程（仅统计已达标部分，不含超额结转部分）占整月考核目标的比例” 进行折算，发放对应的部分月奖金。
3.3 计算逻辑
业务员当月完成 N 个月的里程考核目标，当月最多仅可发放 1 个月奖金，剩余（N-1）个月奖金顺延至后续月份逐月发放。
当月累计发放 = 当月所有达标业务员当月实际发放的月奖金数量之和。
剩余可发放月数 = 12 个月 - 车辆已累计发放的月数。

--示例：
以 1 月份为例：
业务员 A 完成 2 个月的里程考核目标，1 月仅发放 1 个月奖金，剩余 1 个月奖金顺延至下月发放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业务员 B 完成 1 个月的里程考核目标，1 月发放 1 个月奖金。
该车 1 月累计发放：2 个月奖金。该车剩余可发放周期：12 - 2 = 10 个月。


4. 列表展示字段要求
里程考核列表页面需展示以下关键字段，用于数据核对与监控：
4.1车辆总里程：车辆当前累计的总行驶里程。
4.2已核算里程：已参与过奖金核算并计入考核周期的里程数。
